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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2024-052  

证券代码：600000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3  360008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1  浦发优2 

转债代码：110059 转债简称：浦发转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移动集团”）、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申能集团”）、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东航集团”）、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泰君安”）分别核定人民币 90 亿元、200 亿元、270 亿

元、357.4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中国移动集团、申能集团、东航集团、国泰君安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 上述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公司董事会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

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公司核定：（1）给予中国移动集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90 亿元，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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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1年。单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24%。（2）给予申能集

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亿元，授信期限 1年。单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2.76%。（3）给予东航集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70亿元，授信期

限 1年。单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73%。（4）给予国泰君安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57.4亿元，授信期限 1年。单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4.93%。根据监管要求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因

上述授信单笔交易金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以上，构成重大关

联交易，由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 9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六十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年 9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同意给

予中国移动集团、申能集团、东航集团、国泰君安分别核定人民币 90 亿元、200

亿元、270 亿元、357.4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 1年。 

鉴于上述单笔授信金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以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予以披露。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中国移动集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7 月，注册地为北京市，法定代

表 人 杨 杰 ， 注 册 资 本 人 民 币 3,000 亿 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0007109250324。公司经营范围：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视

听节目服务、手机电视分发服务、IPTV传输服务；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时

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除外）；经营与信息通信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漫游

结算清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业务、设备销售和进出口业务等；国有资

产投资及管理；业务培训、会议服务；设计、制作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中国移动集团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者为持有

本公司 18.18%股权的主要股东，并向公司提名 2名董事薄今纲先生、朱毅先生。

因此中国移动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应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其开展授信业

务，应执行关联交易相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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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能集团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 11 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表人

黄迪南，注册资本人民币 280亿元（2023年注册资本由 200亿元增至 28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1322718147。公司经营范围：电力、能源基础产业

的投资开发和经营管理，天然气资源的投资开发，城市燃气管网的投资，高科技

产业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经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申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久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久联”）持有本

公司 0.30%股份，且上海久联原法定代表人李庆丰先生担任本公司监事，上海久

联为本公司主要股东。因此申能集团应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其开展授信

业务，应执行关联交易相关管理规定。 

（三）东航集团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8 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

表人为王志清，注册资本人民币 252.87亿元（2021年注册资本由 168 亿元增至

252.87 亿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MA1FL4B24G。公司经营范围：经

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东航集团为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久事集团”）的联营企业（持

股 10.19%），而久事集团及其关联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1.04%股份，且久事集

团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曹奕剑先生担任本公司监事，久事集团为公司主要股东。因

此东航集团应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其开展授信业务，应执行关联交易相

关管理规定。 

（四）国泰君安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8 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

表人朱健，注册资本人民币 890,373.06万元（2024年注册资本由 890,461.08 万

元变更为 890,373.06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63159284XQ。公司

经营范围：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证券财务顾问服务。 

公司主要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管蔚女士同时担任国泰君

安董事。因此国泰君安及其子公司应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其开展授信业

务，应执行关联交易相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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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合规、公平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公司对上述关联

方授信按照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且不接受本公司股权作为质

押，不为其融资行为担保，但其以银行存单、国债提供足额反担保除外。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

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13 日         

 

  


